
 

 

國立東華大學附小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音樂性社團招生簡章 

一、目的 

1.積極培養學生藝術才能及音樂鑑賞力，使其擁有宏觀視野與健全之人格。 

2.藉由音樂性社團的培養，因應將來多元化社會的發展。 

3.遴選優異團員，參與校外表演與比賽，為校爭光。 

二、招收對象 

1.弦樂團：110 學年度的一至五年級為主，需自備或購買樂器（可與老師聯絡協助購買），或向樂團租

用，109 學年起提供樂團新生免費使用樂器一學期。 

2.長笛樂團：110 學年度的一至五年級為主，可以自備或與樂團租借或購買長笛。 

3.國樂團：110 學年度的二至五年級為主，如學笛子、嗩吶等樂器，基於個人衛生考量，需自備或購

買。其他樂器可先向樂團借用。 

三、學期中練習時間 

   1.弦樂團：每週三下午 1:00~4:00 為全團練習時間，每週五下午 1:30~4:30 為中低年級團練時間，每週

五下午 4:30~5:30 為高年級團練時間。 

   2.長笛樂團： 

       一年級團員:每週三下午 1:00~4:00 及週五下午 13:00~16:00。 

       二~四年級團員: 每週三下午 1:00~4:00 及週五下午 13:00~16:00 並增加週一、四、五晨間 7:40~8:20

為團練時間。 

      五六年級團員:每週三下午 1:00~4:00 及週一、四、五晨間 7:40~8:20 為團練時間。 

   3.國樂團：每週三下午 1:00~4:00，升上 A 團後，週一、二、四中午 12:30~13:10 及週五晨間

7:40~8:20 為團練時間。 

四、樂團練習地點 

   1.弦樂團：勤學樓教室及穿堂、走廊。 

   2.長笛樂團：思源樓南側一樓教室及穿堂、走廊。。 

   3.國樂團：涵育樓國樂教室及穿堂、走廊，參加花蓮縣音樂比賽前會使用三樓音樂廳練習。 
五、樂團收費方式 

    視團員人數、實際上課時數、授課教師鐘點費多寡，核實收費，一學期約 10000 元為原則。     

六、報名方式 

      有意參加者，請上東華附小學校網站~學校消息下載報名表，填寫後 MAIL 至 yun@efs.hlc.edu.tw   

黃劭芸老師信箱報名。  

七、開始上課時間： 

        配合學校行事曆，開學後第一週 9/01(星期三) 開始上課，參加團員請配合樂團練習時間作息。 

八、參與各項樂團以一學期為單位，學期間非重要因素盡量不要退團，以免影響樂團整體之表現及行

政運作，敬請務必配合！ 

九、連絡方式 

學務處 黃劭芸主任   學校分機：8222344 轉 320 

各社團 

 

◎弦樂團 

1.樂團行政：游時銘組長 

學校分機：8222344 轉 321 

2.指導老師：蔡威平老師 

            0910135463 

◎長笛團 

1.樂團行政：游時銘組長 

學校分機：8222344 轉 321 

2.指導老師：蔣夢湘老師 

            0919963869 

◎國樂團 

1.樂團行政：游時銘組長 

學校分機：8222344 轉 592 

2.指導老師：鄭丹綺老師 

            092153873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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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東華大學附小音樂性社團招生報名表 
 

姓名  班級 年      班 

性別      □男     □女 

報名社團 

及樂器選擇 

(勾選一個樂團

即可) 

□弦樂團 

(  )小提琴 

(  )中提琴 

(  )大提琴 

(  )低音提琴 

□長笛團 

(    )長笛 

□國樂團 

(依個人喜好順序填寫號碼，

將視個人特質及樂團需求酌

予調整) 

(  )二胡 

(  )琵琶 

(  )柳琴 

(  )中阮 

(  )揚琴 

(  )笛子 

(  )笙 

(  )嗩吶 

(  )大提琴 

(  )低音提琴 
樂器修習狀況 □有學過該樂器  □沒有學過 

□有學過其他樂器              
樂器學習多久 □沒學過    □一年以下    □一年~兩年   □兩年~三年   □三年~四年    

家長連絡方式 住家電話：(   )     

家長姓名  家長連絡電話 

(手機) 

 

EMAIL  

通訊地址  

<備註>有意參加樂團學習者，填寫此報名表後 MAIL 至 yun@efs.hlc.edu.tw   黃劭芸老師信箱報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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